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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s financial supervis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over strong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weak market supervision and 

imperfect external audit system; the cross vacuum zone of supervision exists in the 

separate industry supervision mod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supervision subjects is 

not good; the transition from compliance supervision to risk supervision is not in 

place, and the risk early warning ability is not strong;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not strong 

Deficiencies, etc. Our country should optimize the supervision structure, change the 

supervision concept, change from the separate supervision mode to the functional 

supervision; introduce the external audit, strengthen the external supervision, improve 

the external audit supervision system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stablish a sou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mpliance 

supervision to the risk supervision; improve the financial legal system,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operation,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Financial supervision, avoid financial risks, and let the financial industry 

play its due positive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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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现存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性监管过强，市场

性监管脆弱，外部审计体系不完善；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监管交叉真空地带，监

管主体协调不佳；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的转变不到位，风险预警能力不强；

金融法规体系不健全金融法律规范效力不足等方面。我国应优化监管结构，改

变监管理念，由分业监管模式向功能型监管转变；引入外部审计，强化外部监管，

完善金融机构外部审计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机制，推动合规性监管

向风险性监管转变；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以此来加强

金融监管，规避金融风险，让金融业发挥应有的正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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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全球金融环境更加复杂金融业对世界的影响

不断加强。从 2008 年的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无不显示出国际金融市场

动荡的破坏性。而这些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衍生产品所带来的金融风

险。为释放一体化给金融业发展带来的压力，就必须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创新

可以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提升产业发展能力。但金融创新在

规避某些风险的同时也产生了其他一些不可控制的风险，这就增大了金融监管

的难度，增加了金融运作的风险。由于金融体系具有脆弱性和高风险性，同时

金融创新又使得金融环境更加复杂，因此就需要采取必要的手段改进金融监管

制度，防范和减轻金融体系的风险危机。

目前关于金融监管的理论大体可分为金融监管的需求理论、效应理论和政

策理论关于监管必要性的理论主要有金融脆弱说和公共利益说。这些理论有一

个共同点：金融监管可以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能够有效遏制金融风险

的蔓延，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

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致力于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特色发展的金融发

展道路，并进行过多次金融改革，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目前的金融监管方面依

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金融监管对于保护市场发展和各相关利益主体的

作用还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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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全融监管现存的主要问题

2.1  行政性监管过强，市场性监管脆弱，外部审计体系不完善

由于我国市场化起步较晚，现行的政策制度依然会受到原有计划体制的影

响。在金融监管性质上就表现出行政性过强，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基

本的金融法律法规和实际运作的要求不匹配，监管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利

于市场化监管的实施。例如，银监会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在制定执行政策、

进行业务操作、履行职责时，很大程度上要服从政府的指令。当监管行为触动

政府利益时，政府往往有权力对监管机构施加各种行政手段以实现政府利益，

从而弱化了监管的作用这种行政性监管模式存在三大不足：一是监管滞后性强。

强烈行政色彩的金融监管，当局对复杂多变的金融活动敏感性不强，所收集到

的信息资料可靠性不高，因此采取的监管决策会受到很大影响。二是存在监管

主观性由于行政权威性强，对金融发展的作用是直接而强烈的，因此在为达到

当局政策目标时，监管的主观性就会变强，所采取的监管手段也并非是强力有

效的。三是监管存在着非公平性。监管的主观性往往会导致各被监管对象的寻

租行为或者抢夺利益分配份额的问题，由此产生行政化配置资源失去公允性，

也没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此背景环境下，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审计也一

直侧重于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的审计，而对可累积产生金融风险危机财政收入

等某些违规问题重视度不够，审计体系市场化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

2.2  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监管交叉真空地带监管主体协调不佳

在 2003 年，我国金融监管初步形成了“一行三会 " 的模式。中国人民银行

主要负责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监管银行同业

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外汇黄金市场、外汇管理以及金融稳定控制。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监管机构之间的协

调主要依靠这几个部门在内的领导组成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来进行。这种金融

监管模式虽然在近些年的金融发展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其局限也逐渐凸显。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头监管，存在真空地带，容易出现监管漏洞；二

是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协调成本高，协调作用很有限，“一行三会 " 相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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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隶属关系，机制比较松散，缺乏一个法定的实体来负责识别、监督金

融业的系统风险，对于监管中出现的分歧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虽然表

面有各自的独立性，但没有能够拍板的牵头人，各监管主体有各自的监管目标，

很难实现有效协调。以信贷为例，目前央行和银监会对此实行的是双线管理，

银行信贷要受到央行规模调控和银监会监管底线的双重影响。2001 年年末曾出

现过央行虽然有意放松流动性，但多家商业银行由于受到贷存比超标的限制，

信贷增速仍然受到了限制的情况。

2.3  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的转变不到位，风险预警能力不强

目前我国金融业监管以合规性监管为主，重点强调的是能做什么，不能做

什么主要依靠行政调控手段，以是否符合政策为衡量标准对金融机构业绩进行

评估，侧重于对银行业的违规处罚。而这种监管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内部控制

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控制分散与控制不足、有章不循违规

操作等；二是法律法规对于合规性的界定简单、粗线条，容易导致监管随意性

有余而严密性不足；三是信息披露不充分，公众对于风险的把握判断所依据资

料的误导性强，也难以对金融经营管理施加市场规则约束，同时为了避免违规

受到处罚，金融机构给监管当局提供的报告失真度高，数据随意性较大，监管

预警依据不够。同时，由于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不断打开，外部风

险增强，我国亟需建立一套完善有效的评判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指标体系。

2.4  金融法规体系不健全，金融法律规范效力不足我国在金融立法方面也

存在比较严重的滞后性，金融法律体系对金融监管的支持度大打折扣。主要表

现为在当前背景下对如何强化金融业一级法人管理、完善统一法人制度，如何

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并保证其依法开展业务，如何控制城乡信用合作社严重

利用不正当手段与国家银行竞争，如何规范证券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和金融犯

罪以及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等突出棘手问题的法律规范很笼统，没有实质性的

细化指导规范这样就给金融监管留下了漏洞，存在监管隐患，在实际运作过程

中可行性操作度不高，金融豆法也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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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针对我国目前全融监管问题的对策建议

3.1  优化监管结构，改变监管理念，由分业监管模式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由于协调一行三会 " 的联席会议作用有限，现行的

分业监管模式阻碍了银行业全能银行 " 的发展，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严

格的限制压缩了各金融机构的融资和投资渠道，加剧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拉

下了各行业的竞争力水平。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相对于行政监管

的独立性，确保执行监管的行政性质弱化，同时还要强化这些监管机构之间的

高层定期会晤制度，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磋商协调应该常态化确保监管协调的及

时有效，并重点在此基础上专门设置各大主体监管的协调机制，在各监管主体

意见不一致有冲突时依据该机制来公允有效的做出裁决。

（2）针对金融混业经营，逐渐淡化分业监管模式，重点转向功能型监管。

在组织机构上要考虑主体差异对于跨主体部门业务由专门的交叉部门负责，确

保专门的控制管理，减少监管隐患；在内控方面，应该专设内部考核及预算委

员会，负责监督管理各个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水平，并对此提出改善意见

和建议，编制部门预算，加强自我监督；对于监管机构之间对重大监管事项协

调滞后不一致的问题，目前应该着手对业务交叉领域和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

团实施联合监管，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建立统一框架内的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待时机成熟后将三大专业性机构

合并设立统一的监管委员会，按照金融产品业务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监管，注

重监管随着金融业务发展走，而不是监管随着行业走，逐渐突破固有的监管思

维，将监管向功能型、服务型监管推动，在监管模式上做到灵活、独立、及时、

与时俱进。

3.2  引入外部审计，强化外部监管，完善金融机构外部审计监管体系

为从内部源头加强金融监管，有效实施金融控制，可尝试加强引导外部审

计的介入，以弱化行政性，强化外部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

的审计作用，完善外部金融外部审计系统，重点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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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信贷资产质量审计。由于信贷资产质量优劣能够诱发金融风险，

加强信贷资产质量的审计不容小觑。主要审计贷款存量和新放贷款质量状况，

弄清贷款机构及其占用形态；审查贷款发放操作程序，明确手续是否合规，单

证是否有效足值；查清不良贷款成因实时控制，明确责任，提升金融机构贷款

质量管理，盘活信贷资金存量，减少金融风险。

（2）强化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检查监督。王要审查金

融机构每个业务环节是否按照规定设立内控制度，实际业务操作和管理是

否按照制度规定办理，内部控制制度的设置是否完整合理，把握住自控、互控、

监控三道防线。

（3）强化审计情况的综合分析。在依法对金融机构总违规、违法、违纪的

经营活动进行处理的同时要注重通过微观的审计活动，发现金融机构经营和管

理方面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能够为宏观金融决策服务的审

计意见，促进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的改善从源头降低风险。

3.3  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机制，推动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转变

针对合规性监管的问题，在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的条件下，以风险性监管

为主导建立健全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机制，对其进行合规性和风险性评级，以强

化对金融机构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管理，增强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力，同时

也便于央行准确掌握银行的经营状况，并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等级采取有差异

的监管措施。与此同时，应该建立包括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

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在内的信息披露制度，提升监管威慑力，增强内部执业自

省力和同业自律。同时建立监管机构信息公开内容及信息披露考核问责制度，

强化监管机构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应加强银行创新业务的监

管，预防金融创新携带的隐性风险，例如现今兴起的网络银行业务，应该将其

纳入金融机构管理范围，因时因地制定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安全标准运

作规范和认证体系。但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不能阻碍金融创新，应该重点综合运

用现代科技和信息系统对金融运行实施动态、持续的风险预测、识别和监管建

立规范化的非现场检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提升监管效率，尽快

实现对风险的事前预警，将监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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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应对金融监管可能出现

的问题，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政策和法规，国家政府应该抓紧修改、整理和完善

各项金融法规，使得监管法规具有严密性、配套性和协调性，增强可操作性。

同时，根据新形势下的电子化和信息化发展要求，及时进行规范性监管程序设

计建立独立的金融司法体系，重点塑造金融信用秩序。在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

应该密切关注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动态，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展有效的双

边和多边合作，跨境金融机构的母国和东道国当局应就监管的目标、原则、内容、

方法以及实际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协商和定期交流，加强金融机构的跨境监

管，预防外部输入金融风险；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区域性的金融监管组织，

参与相关监管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中国金融业整体利益，为国内金融业的

发展和监管效率的改善提升提供稳定、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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